
“为进一步发挥部门
联动综合监管作

用， 深入推进社会组织领
域专项整治工作，5 月 17
日， 天津市民政局召开
2022 年社会组织综合监
管部门联动视频会议，部
署近期专项整治工作重点
任务。 天津市民政局副局
长、 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
刘丽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党建领导机构、 行业管理
部门及市属社会组织相关
负责人近 500 人以线上
方式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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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召开社会组织
综合监管部门联动视频会

会议以发挥社会组织综合监
管机制作用为总目标， 系统部署
和推进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
专项整治、 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
监管、 持续整治行业协会商会乱
收费、持续推进“僵尸型”社会组
织整治以及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
险防范化解 5 大专项整治工作。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

市医学会分别以防范化解社会组
织风险、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管理
为主题分享工作经验。

会议指出，全市 6975
家社会组织已成为天津市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
市的重要力量， 为深入推
进天津社会组织领域风险
防范化解， 营造清朗发展

环境， 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党建领导机构、行业管理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以专项整治为切入点， 共同发
力，把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
机构设置的行业管理职责履行
好，把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性”
制度执行好，把社会组织内部监
督、 内部决策的机制运用好，把
党建引领、社会监督的功能发挥
好，合力推进全市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

会议指出，为高质量、高标准
完成今年社会组织领域专项整治

任务， 天津市民政局在做好 200
家市属社会组织抽查审计工作的
同时，还将与相关业务主管单位、
党建领导机构、 行业管理部门开
展联合检查，加强重点领域、重点
部位、 重点环节管理， 充分发挥
“上下贯通，部门协同”综合监管
效能作用， 编牢织密社会组织监
管网， 引领全市社会组织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 积极发挥服务国
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
业作用，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据天津市民政局）

为落实民政部有关工作
要求，促进全省社会组织健康
有序高质量发展，5 月 10 日，
辽宁省民政厅召开全省社会
组织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开展社会团体分支（代
表）机构专项整治、社会服务
机构非营利监管、持续整治行
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以及社会
组织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化解
等专项工作。 辽宁省民政厅党
组副书记、副厅长王录卫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开展社会组织
专项工作， 是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统筹发展和安全、 着力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精神的
具体体现； 是引领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围绕促进
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发展
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 是落实
民政部工作部署要求的重要措
施。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社会组
织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
门）、各社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
位， 切实增强做好专项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

会议指出，社会团体分支
（代表） 机构专项整治要紧盯
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对社会团
体分支（代表）机构在设立、名
称使用、财务管理、运行等方
面易发多发的 25 种违法违规
情形进行整治。 要区分不同情
况制定有效整治措施，根据违
法违规问题具体情形，综合运
用终止退出、 调整负责人、调
整业务范围等方式，分门别类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治措施，实

现清除一批、整改一批、激活
一批、 发展一批的总体目标。
要持续凝聚专项整治工作合
力，社会团体要切实履行好专
项整治主体责任，业务主管单
位要切实履行好主管责任，登
记管理机关要切实履行好牵
头责任。 要探索建立健全长效
治理机制，业务主管单位要结
合本部门实际情况，分别提出
每一个社会团体分支（代表）
机构数量设置指引，实现事前
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社会团
体要聚焦主责主业，建立健全
对分支（代表）机构设立和管
理的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依
法决策的制度；登记管理机关
要加强章程审核，严把业务范
围，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大
处理处罚力度。

会议明确，开展非营利监
管是落实法律制度的需要，是
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
需要，也是解决社会服务机构
领域突出问题的需要。 一要将
非营利监管贯穿于社会服务
机构登记、检查和执法等各个
环节，稳妥有序整治社会服务
机构违反非营利属性的行为。
二要按照《民法典》关于非营
利法人规定，真正掌握非营利
监管的基本要求和社会服务
机构运行的基本原理。 三要重
点做好抽逃注册资金、侵占社
会服务机构收入、 违规支出、
违规关联交易等违规行为的
监管工作。 四要根据各地实际
情况， 合理部署工作方案，细
化工作指导。 五要把握好工作

责任。 社会服务机构要切实履
行好非营利监管专项工作主
体责任；业务主管单位要切实
履行好主管责任；登记管理机
关要履行好牵头责任。

会议指出， 全省各级民政
部门、 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 各行业协会
商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和坚决制
止乱收费的部署要求。 一要持
续纠正违法违规收费。 二要持
续规范合法合理收费。 三要持
续帮助企业减负纾困。 四要引
导和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反映行
业诉求。五要加大日常检查、行
政约谈、抽查审计、督促指导力
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会议由辽宁省民政厅社
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主
持，会议传达了民政部会议精
神，介绍了全省专项工作主要
内容，辽宁省科协、辽宁省细
胞生物学学会、辽宁省保险行
业协会 3 家单位负责同志作
了交流发言。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辽宁
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等
25 家全省性社会组织业务主
管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
场参加会议，各市、区（市、县）
民政局，沈抚示范区社会事业
局分管社会组织工作负责同
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43 家全
省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803 家全省
性社会组织同步在线收听收
看会议。 （据辽宁省民政厅）

辽宁省民政厅召开全省社会组织
专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天津市民政局召开 2022 年社会组织综合监管部门联动视频会议
（图片来源：天津市民政局）

5月 13日， 河南省召开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工作联席会议 2022 年
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组织工作
的重要论述精神， 全面总结社会组
织工作情况，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
作任务。 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赵学
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联席会议召集
人、省民政厅厅长朱良才主持会议，
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 省民政厅副
厅长孟令武通报有关情况。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省各级民政部门和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
策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手抓培育
发展，一手抓监督管理，扎实有序开
展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 一是完
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体系， 积极推
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
覆盖。 二是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规
制度，有效推动“放管服效”改革。 三
是构建长效监管机制， 联合多部门
扎实开展专项行动，清理“僵尸型”
社会组织，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和行
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行为， 并结合
能力作风建设和民政厅“464”工作
布局，排查社会组织领域风险。 四是
加大扶持力度， 积极培育社区社会
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服务大局。

会议认为， 做好新时代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工作， 一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 深刻认识规范社会组织管
理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
义，认清社会组织体量大、监管难、
隐患多的现实问题， 坚持质量优于
数量、 培育监管并重， 扎实履职尽
责，持续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
二要加强培育扶持， 积极引导社会
组织发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
群众、服务行业作用。 三要强化综合
监管，编牢织密社会组织监管网。 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 建立综合监管机
制，明确日常管理重点。 四要坚持底
线思维， 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
大风险。 着力防范政治风险、着力化
解金融隐患、着力规范内部运行、着

力整治违规行为。
会议要求， 要加强社会组织党

的领导，持续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
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要强化协同
配合， 发挥监管合力， 形成统一登
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
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要
提升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推进社会
组织成为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
有效的法人主体。 要深入开展清廉
社会组织创建行动， 打造清廉社会
组织。 要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风险，
将社会组织风险排查、档案管理、内
部治理、综合监管机制建设、引导发
挥作用作为重点任务推进。 要持续
推进“僵尸型”社会组织清理整治，
深化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整治，全
面开展社团分支（代表）机构专项整
治行动， 加强社会服务机构非营利
监管， 扛牢社会组织信访工作主体
责任。

会议强调，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
位要认真落实本次联席会议精神，
一是主动履责担当，确保大局稳定。
各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以
及有关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要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主动履职担
当，密切协调配合，确保社会组织领
域安全稳定。 二是加强日常监管，动
态分类管理。 要畅通审批渠道，提升
监管水平，落实监管责任，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 把好社会组织的“入口
关”、“监管关”和“出口关”。 三是强
化协同配合，发挥监管合力。 发挥业
务主管单位、 行业管理部门监管优
势，推动联合会商、联用数据、联动
审批、联合监督、联防风险工作常态
化， 以优异成绩喜迎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会议印发了《河南省社会组织
重点政策问答》， 河南省工信厅、省
工商联、 省社科联等 3 家成员单位
分别作交流发言。 省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工作联席会议 34 家成员单位
负责人参加会议。 各省辖市、济源示
范区对应单位负责同志， 通过视频
方式参会。 （据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召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 202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